
8.材料与设备

8. 1
 

发包人供应材料与工程设备

发包人自行供应材料、
 

工程设备的,
 

应在签订合同时在专用合同

条款的附件《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备一览表》中明确材料、
 

工程设备的品

种、
 

规格、
 

型号、
 

数量、
 

单价、
 

质量等级和送达地点。
承包人应提前 30 天通过监理人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人供应材料

与工程设备进场。 承包人按照第 7. 2. 2 项〔施工进度计划的修订〕约

定修订施工进度计划时,
 

需同时提交经修订后的发包人供应材料与工

程设备的进场计划。
8. 2

 

承包人采购材料与工程设备

承包人负责采购材料、
 

工程设备的,
 

应按照设计和有关标准要求

采购,
 

并提供产品合格证明及出厂证明,
 

对材料、
 

工程设备质量负责。
合同约定由承包人采购的材料、

 

工程设备,
 

发包人不得指定生产厂家

或供应商,
 

发包人违反本款约定指定生产厂家或供应商的,
 

承包人有

权拒绝,
 

并由发包人承担相应责任。
8. 3

 

材料与工程设备的接收与拒收

8. 3. 1
 

发包人应按《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备一览表》约定的内容提供

材料和工程设备,
 

并向承包人提供产品合格证明及出厂证明,
 

对其质

量负责。 发包人应提前 24 小时以书面形式通知承包人、
 

监理人材料

和工程设备到货时间,
 

承包人负责材料和工程设备的清点、
 

检验和

接收。
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的规格、

 

数量或质量不符合合同约

定的,
 

或因发包人原因导致交货日期延误或交货地点变更等情况的,
 

按照第 16. 1 款〔发包人违约〕约定办理。
8. 3. 2

 

承包人采购的材料和工程设备,
 

应保证产品质量合格,
 

承

包人应在材料和工程设备到货前 24 小时通知监理人检验。 承包人进

行永久设备、
 

材料的制造和生产的,
 

应符合相关质量标准,
 

并向监理

人提交材料的样本以及有关资料,
 

并应在使用该材料或工程设备之前

获得监理人同意。
承包人采购的材料和工程设备不符合设计或有关标准要求时,

 

承

包人应在监理人要求的合理期限内将不符合设计或有关标准要求的材

料、
 

工程设备运出施工现场,
 

并重新采购符合要求的材料、
 

工程设备,
 

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
 

由承包人承担。
8. 4

 

材料与工程设备的保管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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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 1
 

发包人供应材料与工程设备的保管与使用

发包人供应的材料和工程设备,
 

承包人清点后由承包人妥善保

管,
 

保管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但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已经列支

或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除外。 因承包人原因发生丢失毁损的,
 

由承

包人负责赔偿;
 

监理人未通知承包人清点的,
 

承包人不负责材料和工

程设备的保管,
 

由此导致丢失毁损的由发包人负责。
发包人供应的材料和工程设备使用前,

 

由承包人负责检验,
 

检验

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8. 4. 2

 

承包人采购材料与工程设备的保管与使用

承包人采购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由承包人妥善保管,
 

保管费用由承

包人承担。 法律规定材料和工程设备使用前必须进行检验或试验的,
 

承包人应按监理人的要求进行检验或试验,
 

检验或试验费用由承包人

承担,
 

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发包人或监理人发现承包人使用不符合设计或有关标准要求的材

料和工程设备时,
 

有权要求承包人进行修复、
 

拆除或重新采购,
 

由此

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
 

由承包人承担。
8. 5

 

禁止使用不合格的材料和工程设备

8. 5. 1
 

监理人有权拒绝承包人提供的不合格材料或工程设备,
 

并

要求承包人立即进行更换。 监理人应在更换后再次进行检查和检验,
 

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由承包人承担。
8. 5. 2

 

监理人发现承包人使用了不合格的材料和工程设备,
 

承包

人应按照监理人的指示立即改正,
 

并禁止在工程中继续使用不合格的

材料和工程设备。
8. 5. 3

 

发包人提供的材料或工程设备不符合合同要求的,
 

承包人

有权拒绝,
 

并可要求发包人更换,
 

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

由发包人承担,
 

并支付承包人合理的利润。
8. 6

 

样品

8. 6. 1
 

样品的报送与封存

需要承包人报送样品的材料或工程设备,
 

样品的种类、
 

名称、
 

规

格、
 

数量等要求均应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 样品的报送程序如下:
 

(1)承包人应在计划采购前 28 天向监理人报送样品。 承包人报

送的样品均应来自供应材料的实际生产地,
 

且提供的样品的规格、
 

数

量足以表明材料或工程设备的质量、
 

型号、
 

颜色、
 

表面处理、
 

质地、
 

误

差和其他要求的特征。
(2)承包人每次报送样品时应随附申报单,

 

申报单应载明报送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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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相关数据和资料,
 

并标明每件样品对应的图纸号,
 

预留监理人批

复意见栏。 监理人应在收到承包人报送的样品后 7 天向承包人回复经

发包人签认的样品审批意见。
(3)经发包人和监理人审批确认的样品应按约定的方法封样,

 

封

存的样品作为检验工程相关部分的标准之一。 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不

得使用与样品不符的材料或工程设备。
(4)发包人和监理人对样品的审批确认仅为确认相关材料或工程

设备的特征或用途,
 

不得被理解为对合同的修改或改变,
 

也并不减轻

或免除承包人任何的责任和义务。 如果封存的样品修改或改变了合同

约定,
 

合同当事人应当以书面协议予以确认。
8. 6. 2

 

样品的保管

经批准的样品应由监理人负责封存于现场,
 

承包人应在现场为保

存样品提供适当和固定的场所并保持适当和良好的存储环境条件。
8. 7

 

材料与工程设备的替代

8. 7. 1
 

出现下列情况需要使用替代材料和工程设备的,
 

承包人应

按照第 8. 7. 2 项约定的程序执行:
 

(1)基准日期后生效的法律规定禁止使用的;
 

(2)发包人要求使用替代品的;
 

(3)因其他原因必须使用替代品的。
8. 7. 2

 

承包人应在使用替代材料和工程设备 28 天前书面通知监

理人,
 

并附下列文件:
 

(1)被替代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的名称、
 

数量、
 

规格、
 

型号、
 

品牌、
 

性能、
 

价格及其他相关资料;
 

(2)替代品的名称、
 

数量、
 

规格、
 

型号、
 

品牌、
 

性能、
 

价格及其他

相关资料;
 

(3)替代品与被替代产品之间的差异以及使用替代品可能对工程

产生的影响;
 

(4)替代品与被替代产品的价格差异;
 

(5)使用替代品的理由和原因说明;
 

(6)监理人要求的其他文件。
监理人应在收到通知后 14 天内向承包人发出经发包人签认的书

面指示;
 

监理人逾期发出书面指示的,
 

视为发包人和监理人同意使用

替代品。
8. 7. 3

 

发包人认可使用替代材料和工程设备的,
 

替代材料和工程

设备的价格,
 

按照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相同项目的价格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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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相同项目的,
 

参考相似项目价格认定;
 

既无相同项目也无相似项目

的,
 

按照合理的成本与利润构成的原则,
 

由合同当事人按照第 4. 4 款

〔商定或确定〕确定价格。
8. 8 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8. 8. 1
 

承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承包人应按合同进度计划的要求,
 

及时配置施工设备和修建临时

设施。 进入施工场地的承包人设备需经监理人核查后才能投入使用。
承包人更换合同约定的承包人设备的,

 

应报监理人批准。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

 

承包人应自行承担修建临时设施的

费用,
 

需要临时占地的,
 

应由发包人办理申请手续并承担相应费用。
8. 8. 2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或临时设施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
8. 8. 3

 

要求承包人增加或更换施工设备

承包人使用的施工设备不能满足合同进度计划和(或)质量要求

时,
 

监理人有权要求承包人增加或更换施工设备,
 

承包人应及时增加

或更换,
 

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由承包人承担。
8. 9

 

材料与设备专用要求

承包人运入施工现场的材料、
 

工程设备、
 

施工设备以及在施工场

地建设的临时设施,
 

包括备品备件、
 

安装工具与资料,
 

必须专用于工

程。 未经发包人批准,
 

承包人不得运出施工现场或挪作他用;
 

经发包

人批准,
 

承包人可以根据施工进度计划撤走闲置的施工设备和其他

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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